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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逻辑、评价体系

与实践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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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探

讨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逻辑，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并分析其实践场域，为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推动法治教育的深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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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era,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logic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in the new era, constructs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and analyzes its practical field,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in the new 

era, which helps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leg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w-bas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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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逻辑

（一）法治素养生成的内在逻辑

法治素养的生成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其内在逻辑可以分解

为“知—情—意—行”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

递进，构成了大学生法治素养生成的完整链条。“知”是法治素

养生成的基础，指的是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与理解。这一层

面强调大学生对法律基本概念、法律体系、法律原则等内容的掌

握。通过系统化的法律知识教育，大学生能够建立起对法律的基

本认知，明确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1]“情”是法治

素养生成的关键，指的是大学生对法治价值的情感认同。大学生

在法律认知的基础上，形成对法治理念的认同与支持。法治情感

的培养需要注重法律教育的实践性与情境性，通过案例分析、社

会实践等方式，让大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感受到法治的价值与意

义。[2]“意”是法治素养生成的核心，指的是大学生对法治思维的

自主建立，强调大学生在认知与情感的基础上，培养独立思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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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的能力，形成自主的法治思维模式。法治思维的培养需要注

重逻辑性与批判性，引导大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运用法

律原理进行分析与判断。“行”是法治素养生成的最终落脚点，指

的是大学生将法治理念付诸实践的能力。大学生需要在日常生活

中践行法治精神，遵守法律规范，维护法律权威。法治行为的培

养需要注重实践性与持续性，通过模拟法庭、法律志愿服务等活

动，让大学生在实践中体会法治的实际意义。同时，法治行为的

养成还需要注重内外结合，既注重外在行为的规范性，也注重内

在法治意识的持续提升。  

由此，“知—情—意—行”四个维度构成了大学生法治素养

生成的完整逻辑链条。通过这一逻辑链条的系统化培养，大学生

能够在认知、情感、思维与行为四个层面实现法治素养的全面提

升，为新时代法治社会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3]

（二）法治素养培育的实践证成

法治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实

践活动实现法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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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感”的产物，所遵循的是实践本身的逻辑，即“场域塑造习

性—习性生成‘实践感’— ‘实践感’引导实践—实践重构场

域—场域塑造习性”。这种循环逻辑为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提

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4]在具体的培育过程中，“输入法律知

识—形成法治情感—培养法治意志—落实法治实践”的全过程为

场域内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提供了科学路径。

首先，法律知识的输入是法治素养培育的基础。通过系统的

法律知识教育，大学生能够初步了解法律的基本原理、法律规范

以及法律运行的逻辑，从而为法治素养的形成奠定认知基础。其

次，法治情感的形成是法治素养培育的关键环节。[5]通过案例分

析、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大学生能够在具体情境中感受到法律

的温度与力量，从而逐渐形成对法律的认同感与敬畏感。这种情

感的形成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法治意识，还能够为法治意志的

培养提供内在动力。法治意志的培养是法治素养培育的核心目

标。[6]在这一阶段，大学生需要通过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法治思维

能力，培养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并能够在复杂情境中做出符

合法律规范的决策。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与反思。最后，法治实践的落实是

法治素养培育的最终检验。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活动，如法律志愿

服务、法律宣传等，大学生能够将所学的法律知识与形成的法治

情感、法治意志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从而实现法治素养的外化与

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场域的塑造与重构起到了关键作用。场域

不仅是实践活动的载体，也是习性形成的环境。通过优化场域的

结构与功能，可以为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培育提供更好的实践环

境。同时，通过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大学生的法治素养能够对

场域产生反作用，从而推动场域的进一步优化与重构。[7]

二、构建大学生法治素养评价体系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评价体系可以从“知、情、意、

行”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

首先，“知”是指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评价

大学生对法律基本概念、法律体系、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记忆。[8]具

体包括对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领域的基本知识的了

解，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认知，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

作用和意义的掌握。其次，“情”是指大学生对法治情感的认同

和培养，主要评价大学生对法治价值的认同程度，包括对法治理

念、法治精神的认同，以及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具体表现为大学

生是否能够从内心深处认同法治的重要性，是否能够理解法治在

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民权益中的作用，以及是否能够形成对法

治的积极情感。[9]再者，“意”是指大学生对法治意志的坚定程度，

主要评价大学生在面对法治问题时的态度和决心。具体表现为大

学生是否能够在面对违法行为时敢于抵制，是否能够在面对法律

冲突时坚持法治原则，以及是否能够在面对法治挑战时表现出坚

定的意志。最后，“行”是指大学生对法治实践的参与程度，主要

评价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将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付诸行

动。具体表现为大学生是否能够积极参与法治相关的实践活动，

如法律志愿服务、法律宣传活动、模拟法庭等，是否能够在日常

生活中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10]

总之，大学生法治素养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知、情、意、

行”四个维度，通过这一评价体系，可以全面、系统地考察大学

生的法治素养水平，为法治教育的改进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三、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策略

（一）国家：完善顶层设计，推进法治建设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国家需要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层面

持续推进，细化各部门的职责划分，推动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职

责分配的“清晰化”，从而构建起科学、规范、有效的法治教育

体系。[11]

在立法层面，国家需要以“良法”促“善治”，通过制定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提供明确的法律依

据和指导原则。例如，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明确学校、家庭和社会

在法治教育中的责任分工，确保各方主体能够协同合作，形成法

治教育的合力。同时，国家还需要注重法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确保法律内容能够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相匹配，避免因法律条文

模糊或滞后而影响法治教育的效果。[12]在司法和执法层面，国家

需要依“良法”保“善治”，通过司法公正和执法规范，增强法

治教育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司法机关应当以公正司法为引领，通

过典型案例的审理和公开，向大学生传递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

例如，法院可以定期开展法治公开课或模拟法庭活动，让大学生

直观感受司法程序的严谨性和公正性，从而加深对法治的理解和

认同。此外，国家还需要注重法治教育的制度化和常态化。通过

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确保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系

统地接受法治理念的熏陶。[13]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

资金支持，鼓励学校和社会组织开发多样化的法治教育课程和实

践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法治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

（二）学校：优化培育机制，创新培育模式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需要从师资队伍整合和法治教育机制

优化两个维度入手，构建科学、系统的法治素养培育体系，以培

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法治人才。

一方面，学校需要整合师资队伍，构建高水平的法治教育团

队。法治素养的培育不仅需要法律专业知识的传授，还需要跨学

科视野的拓展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应注重引进法律领域的专

家学者，同时吸纳具有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形成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团队。同时，学校还应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力

度，鼓励教师参与法治实践项目，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

力，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和优质的教育服务，助力其成

长为新时代的复合型法治人才。[14]另一方面，学校需要优化法治

教育机制，形成激励与淘汰机制。学校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通过考试、实践考核、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全面评估学生的法

治素养水平。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学校可以设立专项奖学金或

荣誉称号，激励其继续努力；而对于学习态度不端正或法治素养

提升缓慢的学生，学校应采取适当的淘汰机制，确保教育资源的



教育研究 | EDUCATIONAL RESEARCH

030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合理分配和培养质量的提升。

（三）家庭：重视法治文化建设

家长在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

其是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家长不仅是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参与

者，更是法治文化氛围的营造者和引导者。家长要积极参与法治

教育活动，提升自身的法治文化素养。家长的法治素养直接影响

到家庭法治文化的建设。家长可以通过参加学校组织的法治教育

活动、阅读法治相关书籍、观看法治教育视频等方式，增强自身

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现代家庭中，家长与大学生的沟通方式

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交媒体成为重要的沟通工具。家长可以利用

微信、QQ等沟通交流平台，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思想

动态，与大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在了解大学生动态的同时，适时

引导他们关注法治新闻、参与法治讨论，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法

治价值观。例如，当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与法律相关的新闻

时，家长可以与他们一起分析事件，探讨法律在其中的作用，从

而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四）社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社会是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重要场域，其在营造法治环境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市场主体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推动法治教育的市场化进程，同时与社会组织紧密协

作，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法治教育资源和实践平台。[15]

首先，推动法治教育的市场化是社会主体参与法治素养培育

的重要途径。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社会主体可以利用自身的

资源和平台，开发多样化的法治教育产品和服务。例如，企业可

以通过赞助法治教育项目、开发法治教育课程、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其次，社

会主体应当积极与社会组织广泛开展协作，共同支持高校大学生

法律知识学习平台的搭建和校外法治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社会

组织在法治教育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能够为大学生提供

更加专业化的指导和支持。例如，法律协会、律师事务所等社会

组织可以与高校合作，为大学生提供法律实务培训、模拟法庭演

练等实践机会，帮助大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在推动

法治教育市场化的同时，社会主体还应当始终坚持国家层面的

“风向标”，确保法治教育的方向与国家的法治建设要求相一致，

为国家法治建设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

目标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生成具有内在逻辑性，包括法

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行为和法治思维的有机统一，其培育实

践需要通过多维路径实现。对此，从国家、学校、家庭和社会四

个维度探讨了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实践路径，强调顶层设计的

重要性、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家庭文化的潜移默化以及社会环

境的外部支撑，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更是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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